
民办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筹设审批流程图

1.申报
举办者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交申请材料。

2.是否受理

4.决定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复核专家组评估意见后，对符合筹设条件的予

以批复。（技师学院需在市人力社保局复核，并报请北京市人民政府同意
后下达批复。）对不符合许可条件，不予许可，并书面说明理由。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
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
的，不予受理，并说
明理由。

3.审查评估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申请材料是否真实有效，是否符合法定办学

条件予以审查，成立由技工院校国家级督导员和北京市督导员等组成的专
家评审组，对举办人筹设学校进行评估，形成专家组评估意见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
求的，一次告知申请人补充。否

是


